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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 114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國內碳權交易市場相關競爭議題之研究」 

規格需求說明 
 

一、 研究主題：國內碳權交易市場相關競爭議題之研究。 

二、 研究重點：我國於 112 年 8 月正式成立碳權交易所，藉由交

易平台之建置，有效媒合供需，創造企業減碳誘因，進一步

促進低碳生產技術及創新產業發展，以達成我國 2050年淨零

碳排放目標。惟引進碳權交易制度勢必影響業者之營運策略

及相關成本，從而有可能衍生相關競爭議題，故有必要藉由

蒐集主要國家之碳權交易運作模式與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經

驗，以因應本會未來對相關個案執法之需求。茲規劃研究重

點如下： 

(一) 梳理京都議定書最新發展現況、碳權交易制度之起源及其

相關之經濟理論。 

(二) 介紹主要國家(如歐盟、英國、美國、澳洲、日本等)碳權

交易制度、相關法規及發展趨勢。 

(三) 蒐集並介紹各主要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就涉及碳權交易

行為之預為處理作為或相關案例，據以歸納違法案件類

型、實務及學者專家見解，並整理與碳權交易相關之國際

事件。 

(四) 介紹我國碳權交易制度之設計與運作模式及相關法規規

範，並分析該制度對相關業者(如電力產業、需求者所屬

產業)之成本衝擊、經營策略影響及未來可能涉及競爭法

議題，以作為本會執法之參據。 

(五) 結論與建議。 

三、 經費預算：新臺幣 118萬元整。 

四、 研究期間：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 7 個月(倘決標日晚於 114

年 1月 1日，則決標日為履約始日)。 

五、 投標廠商資格：學者專家、大專院校、學術或非營利研究機

構、公司與法律事務所，研究人員包含兼任研究員(計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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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兼任副研究員(協同主持人)、兼任助理研究員及兼任研

究助理。 

六、 研究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研究主旨。 

(二) 背景分析。 

(三) 研究方法與步驟。 

(四) 工作項目及研究進度。 

(五) 研究預期成果。 

(六) 研究經費之配置(研究期間 7個月)。 

(七) 研究人員姓名、現職、學經歷、研究分工及計畫主持人過

去 5年內及目前參與政府委託研究計畫情形。 

(八) 研究報告大綱。 

(九) ＧＲＢ表。 

(十) 相關參考資料。 

七、 招標方式：依政府採購法第 49條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

購招標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公開取得研究計畫書。

本案業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本次公告未能取得 3

家以上廠商之研究計畫書時，將改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 

八、 評審方式：(詳投標廠商評審須知) 

九、 決標原則：參考政府採購法第 52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以合

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廠商。本案採用最有利標

精神，擇符合需要者辦理議價，且在底價以內為得標廠商。 

十、 計畫變更或終止之程序： 

(一) 廠商如認為本計畫之執行有變更內容之必要時，應於計

畫執行期限屆滿前 2個月內，敘明變更理由向本會提出申

請，經本會同意後執行。廠商於本會接受其所提出須變

更之相關文件前，不得自行變更契約。 

(二) 本計畫進行中，如因其他外在不可抗力因素、情勢變遷

而無法完成本計畫時，雙方皆得提出具體理由申請緩辦

或停辦本計畫，經本會審查同意後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

契約；本計畫經本會核定為停辦或緩辦者，廠商應於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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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會通知函後 1個月內，將本計畫未支用之經費及已完

成或進行中之一切相關資料返還本會。 

十一、 智慧財產權之歸屬：以廠商為著作人，其重製權、公開口

述權、公開傳輸權、改作權、編輯權及散布權等著作財產

權，於著作完成同時讓與本會，廠商並承諾對本會及其同

意利用之人不行使其著作人格權。廠商應保證對於其職員

職務上完成之著作，應依著作權法第 11 條第 1 項但書規

定，與其職員約定以廠商為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

作財產權。 

十二、 廠商及本會雙方對可能侵害第三者智慧財產權應負之義

務：廠商應保證本研究報告內容，並無違反智慧財產權有

關法令之情事。若研究報告內容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致

本會應負賠償責任時，本會得向廠商求償，廠商並有協助

本會進行智慧財產權訴訟之義務。 

十三、 廠商應遵守下列義務： 

（一）保守契約內容及本會之業務機密。 

（二）未經本會書面同意，不得將本研究報告及相關文件之全

部或一部分發表、供與、給與或售與第三人。 

（三）研究過程中，廠商若辦理研究相關之座談會應通知本會

派員參加；研究報告修正時，廠商應同時負責研究報告

修正本之校對工作。 

(四）計畫主持人如於同一期間（指研究計畫之研究期程重疊達

4個月以上）接受政府機關委託研究計畫達 2項以上，或

連續第 3 次以上接受本會委託研究，本項研究計畫之成

效本會將列為查核重點，執行期間對於本會所作之任何

查核作業，應提供詳細說明及相關參考資料。 

(五）配合本會查核計畫執行情形。 

(六）協助本會驗收研究成果。 

（七）研究過程及應用有危害人體健康、污染環境或公共危險

之虞時，廠商應事先告知本會。 

十四、 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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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期：廠商於履約始日後，憑發票、收據或制式領據，

由本會撥付本計畫決標金額之 30﹪。 

(二) 第二期：廠商須於履約始日起 4個月內提出期中報告，並

經審查通過後，憑發票、收據或制式領據，由本會撥付本

計畫決標金額之 30﹪。 

(三) 第三期：廠商須於履約始日起 7個月內提出研究報告，以

審查會方式辦理驗收，經審查通過，廠商須於審查會後 14

日內依審查意見完成研究報告修改並提供原創性舉證文

件，依本會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之格式印製報告

100份（含電子檔），連同發票、收據或制式領據等請款文

件，由本會撥付本計畫決標金額之 40﹪。 

十五、廠商於研究期間，應依本會之要求，另提字數 1 萬字至 2

萬字之研究計畫摘要報告，本會得於舉辦之學術研討會發

表，摘要報告得收錄於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 

十六、廠商應於研究報告末頁增附中、英文標題及內容摘要。（中

文摘要 3,000字以上、3,500字以下，英文摘要 1,000字左

右）。 

十七、廠商應將研究報告依「公平交易季刊」規格改寫，送「公

平交易季刊編輯委員會」，經評審後得刊載於「公平交易季

刊」。 

十八、其他相關作業及管理事項，悉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行政

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以及本會委

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